附件4
承担项目认定说明

一、 国家级项目
1．一类国家级项目
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中心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国家青年科学基金A类项目以及其他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立项经费不低于300万元的专项或项目。此外，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不低于300万元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一类国家级项目。
2．二类国家级项目
[bookmark: _GoBack]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实际立项经费≥200万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下设课题（包含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实际到账经费≥200万元）、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重大项目（实际立项经费≥200万元）、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以及其他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立项经费在200万（含）-300万元之间的专项或项目。 此外， 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在200 万（含）-300万元之间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二类国家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也可认定为二类国家级项目。
3．三类国家级项目
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实际立项经费＜ 200万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下设课题（包含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实际立项经费＜200万元）、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重大项目（实际立项经费＜20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B类项目以及其他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立项经费在100万（含）-200万元之间的专项或项目。 此外， 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在100 万（含）-200万元之间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三类国家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也可认定为三类国家级项目。
4．四类国家级项目
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下设课题所属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以及其他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立项经费在50万（含）-100万元之间的专项或项目。此外，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在50万（含）-100万元之间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四类国家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四新”项目（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以及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也可认定为四类国家级项目。
5．五类国家级项目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立项经费低于50万元的专项或项目。此外，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低于50万元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五类国家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等专项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也可认定为五类国家级项目。

二、 省部级项目
1．一类省部级项目
包括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其他由各部委（不包括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基金委）或福建省科技厅、省发改委设立的立项经费不低于20万元的专项或项目。此外， 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省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不低于20万元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一类省部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大／重点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以及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含研究生项目）也可认定为一类省部级项目。
2．二类省部级项目
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以及其他由各部委（不包括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基金委）或福建省科技厅、省发改委设立的立项经费在10 万（含）-20万元之间的专项或项目。此外， 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省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在10万（含）-20万元之间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二类省部级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社会科学普及出版资助项目）、省科技计划创新战略研究项目、福建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年度项目、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含研究生项目）以及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也可认定为二类省部级项目。
3．三类省部级项目
由各部委（不包括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基金委）或福建省科技厅、省发改委设立的立项经费低于10万元的专项或项目。此外， 由国防相关部门下达并纳入省财政拨款支持的立项经费低于10万元的各类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可认定为三类省部级项目；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研究重大课题、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福建省教育厅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福建省“四新”建设项目以及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项目也可认定为三类省部级项目。
三、 地厅级项目
包括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等各专业教指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一级学会或依托二级学会设立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福建省中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福建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般项目以及其他由厦门市[厦门市产学研协同创新及科技合作项目（含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台港澳和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科技惠民项目等研究项目除外，视同省级研究项目]或福建省的厅局级单位（不包括省科技厅、省发改委）公开设立的竞争性纵向项目。
四、 横向研发项目
1．一类横向研发项目
指除实验室自身依托单位和厅局级及以上部门委托以外的由其他单位或机构委托并且到账经费不低于100万元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2．二类横向研发项目
指除实验室自身依托单位和厅局级及以上部门委托以外的由其他单位或机构委托并且到账经费在50万（含）-100万元之间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3．三类横向研发项目
指除实验室自身依托单位和厅局级及以上部门委托以外的由其他单位或机构委托并且到账经费在10万（含）-50万元之间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4．四类横向研发项目
指除实验室自身依托单位和厅局级及以上部门委托以外的由其他单位或机构委托并且到账经费低于 10 万元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五、自主研发项目
1．一类自主研发项目
指由实验室依托单位设立并且到账经费不低于100万元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2．二类自主研发项目
指由实验室依托单位设立并且到账经费在50万（含）-100万元之间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3．三类自主研发项目
指由实验室依托单位设立并且到账经费在10万（含）-50万元之间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4．四类自主研发项目
指由实验室依托单位设立并且到账经费低于10万元的项目，项目内容应是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2


